
 

 

附件一 

消防维保服务要求及具体内容 

一、维保服务要求 

1. 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》（GB 

25201-2010）等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，确保服务合规。 

2. 提供操作人员名单，要求固定且操作熟练、经验丰富的专业人

员，如需人员更换需提前 15 天书面报备采购人。 

3. 提交详细维保计划备案，具体实施需按计划执行，保障设施 24

小时正常运行。 

4. 24 小时应急响应：市区 30 分钟、郊区 1 小时内到场，一般故

障 4 小时修复，重大故障 24 小时内出具解决方案。 

5. 提交日常、月度、季度、年度维保记录及报告，年末提交年度

总结及下年度服务建议。 

6. 配合消防部门检查，每年协助组织 2 次安全培训及 1 次应急演

练，事后提交总结报告。 

二、具体维保服务内容及标准 

1.日常维护与保养服务 

服务频率与内容：维保单位需在每月固定日期（具体日期由双

方协商确定，不得随意变更），对采购人公司内所有消防设施及

消防主控系统开展全面维护保养工作。其中，消防设施包括但

不限于消防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牌、消防烟感探测器、声光报



 

 

警器、手动火灾报警按钮、消防栓、消防水袋、水枪等；消防

主控系统包括火灾报警控制器、消防联动控制系统、消防水泵

控制柜等。 

系统检查与耗材管理：在维护保养过程中，需对消防主控系统

进行系统检查，包括系统运行状态监测、软件版本更新、数据

备份、故障排查等；同时，对消防设施及主控系统所需耗材（如

消防烟感探测器、消防水带接口密封件、主控系统备用模块打

印机耗材等）进行检查，发现耗材缺失或损坏时，需免费补充

更换，确保所有消防设施及主控系统处于正常运行状态。 

维保报告提交：每次维护保养工作完成后，维保单位需在 3 个

工作日内出具正式的《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报告》，报告需详细记

录本次维保的时间、内容、检查结果、发现的问题及整改建议，

且需符合当地消防救援机构的检查要求。报告需经一级注册消

防工程师审核签字，并加盖竞标单位公章后提交给采购人，同

时留存电子版备案。 

故障应急处理服务：如遇消防设备（消防烟感、报警器等）或消

防主控系统出现故障，维保单位需在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，市

区范围内 1 小时内到达现场，郊区范围内 2 小时内到达现场（特

殊天气或交通拥堵情况可适当延长，但需提前与采购人沟通说

明）。 

故障处理与责任承担：到达现场后，需立即对故障设备或系统



 

 

进行检测，明确故障原因，并在最短时间内完成维修或更换工

作，确保故障得到及时解决，恢复消防设施及系统的正常功能。

维保服务过程中所需的检测设备、低值易耗零部件等需由维保

单位自备，不得额外收取费用。若因故障处理不及时或处理不

当，导致贵公司遭受损失（如消防检查不合格被处罚、火灾隐

患未及时消除引发安全事故等），由维保单位承担全部责任及相

应损失。 

消防检查配合服务 

检查陪同义务：无论消防救援机构对贵公司开展消防抽查、日

常检查还是“双随机”检查，竞标单位均需安排专业人员（至

少包含 1 名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或持有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证

书的技术人员）到场陪同检查，全程协助贵公司与消防检查人

员沟通，主动介绍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情况及系统运行状态。 

问题整改与责任界定：检查过程中若发现消防问题或整改项，维

保单位需在现场明确整改方案、整改时限及责任人，并在规定时

间内完成整改工作，确保整改结果符合消防检查要求。若检查结

果认定问题是因维保单位维保不到位（如未按要求开展日常维保、

故障未及时处理、耗材更换不及时等）导致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

果（如行政处罚、整改费用、采购人停产停业造成的损失等）均

由维保单位承担，我司有权根据合同约定追究其违约责任。 

 


